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2025年3月24日我局拟对抚顺浩源木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意见。为保证此次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作出审批意见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3月24日－2025年3月26日（3个工作日）。

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之日起3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意见要求听证。

联系电话：55035500   抚顺市生态环境局新宾县分局

通讯地址：新宾镇启运路40号  邮 编：113200

1.项目名称：抚顺浩源木业有限公司建设项目
2.建设地点：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南杂木镇建设社区，地理位置中心坐标为：N41°58′48.058″，E124°24′55.335″

3.建设单位：抚顺浩源木业有限公司
4.环境影响评价机构：沈阳浩卓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5.项目概况：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为建设1条防腐杆生产线，并配套相关设施。
6.项目采取的环保措施

6.1大气环境保护措施：

6.1.1燃生物质导热油锅炉废气主要污染物为二氧化硫、氮氧化物、颗粒物、烟气黑度，锅炉采用低氮燃烧技术并设置旋风除尘器+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30m高排气筒（DA002）有组织排放。

6.1.2油浸罐废气主要污染物为非甲烷总烃、沥青烟及苯并[a]芘，防腐油储罐和中间储罐采用吸气装置收集，并在油浸罐开口处上方设置包围式集气罩，采取电捕焦油器+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DA001排放。

6.2水环境保护措施：

建设一座5m3化粪池用于处理生活污水。

6.3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在防腐生产车间内北侧设置一座面积为5m2的危废贮存库，并采取重点防渗，做好防雨、防漏等措施。废活性炭、油渣、废焦油等为危险废物，分类收集至危废贮存库内各固定容器中，定期交由有资质的单位处理。在防腐生产车间内东侧按照《关于加强全省一般工业固废环境管理工作的通知》（辽环函〔2022〕42号）要求建设一座满足“防雨淋、防扬散、防流失”的一般固体废物暂存间，面积为15m2。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后，定期送至乡镇垃圾中转站，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处理。
6.4噪声污染防治：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噪声设备进行减震处理，并设置在封闭厂房中，建筑隔声等。

6.5风险防范措施：本项目环境风险物质主要是木材防腐油和危险废物，均属于矿物油类物质，通过加强管理、生产车间地面采用重点防渗、设置地埋式应急事故罐和应急槽等作为应急事故池，并设置事故导排系统和应急泵等防范措施减少突发环境事故带来的影响。

7、公众参与

无

